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第四任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要點 

111 年 9 月 26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

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作業，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及本校第四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六點第二款

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校長候(參)選人之資格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 

1、校長參選人資料由人事室負責收件作業，收件截止後，由本會委員

二人督辦拆封作業。 

2、由工作小組對於校長參選人之資格條件及參選人於參加遴選表件揭

露事項為初步審查是否符合法定資格及所填資料是否屬實完整，並

函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教育部查證參選人有無曾經判定違反

學術倫理之情事，以列為遴選之參據。 

3、前開審查情形與結果填載於「校長參選人資格審查表」。資料不全者，

應以本會函通知推薦代表人或被推薦人於七日內提出書面說明或補

件。凡逾期不說明或不補件者，經提本會審議後取消其參選資格。 

4、參選人如以本要點第三點第二款第一目所定「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

學術研究工作」資格參與遴選，如涉及學術成就之認定者，應提送

本會審議。 

5、工作小組進行初審後，初審結果按參選人姓名筆劃由少至多順序(依

筆劃多寡排序，筆劃少者在前，筆劃相同者，依第二字筆劃多寡排

序，餘類推)，提本會複審。 

（二）複審： 

1、本會應就初審結果，個別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就參選人進行個

別訪談、查詢。 

2、參選人資格條件有疑義者，或初審時逾期未補件或未提出說明者，

提交本會審議。 

3、參選人以「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資格參與遴選，

如涉及學術成就之認定者，經本會認為有送該專業領域校外學者專

家提供意見之必要時，所送校外學者專家三人應符合不得低階高審



原則。 

4、參選人不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任用資格或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之

條件規定者，應提本會以「不受理」處理，並以書面通知被推薦人

及推薦代表人。 

5、本會審議候選人資格，就個別候選人採無記名投票方式，並以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通過。未通過者，以書

面通知被推薦人及推薦代表人。 

三、本校校長參選人之資格審查事項分為應送資料、基本資格條件、個人其他

資歷證明及連署推薦程序等四項審查如下： 

（一）應送資料審查：確認校長參選人接受推薦並向本會投件時，業已備

齊下列書面資料及籍冊實物，俾憑審查及辦理公開陳列： 

1、校長候選人資料表（包含個人基本資料表、著作、作品或發明目錄、

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治校理念與抱負及相關承諾等）。 

2、校長參選人連署推薦表（併附相關資料表件）。 

3、校長候選人自我檢核表。 

4、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5、授權同意書。 

（二）基本資格條件審查：確認本校校長參選人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

相關法令規定之校長資格，且未有任用限制之情事。 

1、校長參選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曾任主管職務經歷符合下列法令規

定：  

（1）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十條、第三十三條規定，大學校長候選人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並曾任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行細則第

十三條規定之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

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且未屆應即退休年齡者： 

甲、中央研究院院士。 

乙、教授。 

丙、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2）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本校校長候選人應具備下列條

件： 

甲、秉持本校創校宗旨，並落實本校教育理念。 



乙、具有卓越之行政領導及溝通協調能力。 

丙、具有學術成就及專業聲望。 

丁、身心健康並具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戊、處事公正並具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2、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曾任或現

任同級學校校長，或符合修正前大學校長聘任資格者。 

3、參選人相關年資之計算，核計至參選人啟事截止日為止。 

（三）個人其他資歷證明審查：確認校長參選人個人基本資料表之其他資

歷，與檢附之證明文件是否相符。 

（四）連署推薦程序審查： 

1、審核各校長參選人連署推薦是否符合下列受理期限及連署推薦人資

格規定： 

（1）受理期限：推薦期間自公告日起三十日內，推薦者應先經被推薦

人簽名同意，填妥推薦表併附相關資料表件，連同被推薦人相關

基本資料，向本會推薦。 

（2）連署推薦人資格之審查項目包括： 

甲、須符合下列連署推薦方式之一： 

(甲)由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現職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二十人以上連署推薦。  

(乙)本校校友三十人以上連署推薦。 

乙、連署推薦限制： 

(甲)本會委員及被推薦人不得參與連署。 

(乙)連署人應親自簽名，如有資料不實者，不計入連署人數。 

(丙)重複推薦： 

子、連署人不得重複推薦。如有重覆連署者，該重覆名額不

計入連署人數計算。 

丑、因連署人重複連署被註銷連署資格，致連署人數不足，

不符推薦規定時，本會應以書面通知被推薦人及推薦代

表人，推薦代表人應於書面通知到達三日內(不含通知到

達當日)補足連署人數，逾期視同放棄推薦，被推薦人、

推薦代表人及參加連署人，均不得異議。 



2、連署推薦資料送達本會後，連署人不得要求撤回連署。 

四、校長參選人通過本會資格審查後即為校長候選人，由本會按候選人之姓名

筆劃由少至多順序，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並公開候

選人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 

公告校長候選人名單及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得依候選人之個別申請，對

其資料作必要之局部遮蔽處理。 

五、受理推薦時間截止後，被推薦人數不足二人時，本會執行秘書經書面簽報

召集人同意後延長公告，每次延長公告期間以二十日為原則，直至達二位

以上參選人，始得繼續辦理遴選程序。延長公告決定，應通知本會全體委

員。 

如經前開程序延長二次公告仍無法達二位以上參選人，則逕由本會委員三

人連署推薦經本會通過，推薦至二人為止。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授權由工作小組及執行秘書依中央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

後，提本會審議確認，並得適時修正。 

七、本要點經本會通過後實施，至本校新任校長就任後廢止。 


